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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okmark: _Toc212652004]引言
地热能是地球内部储存的热能，源于熔融岩浆和放射性物质衰变，属于可再生清洁能源，是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有效手段，对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积极作用。地热能分为浅层地热能、水热型中深层地热能和干热岩型地热能。上海市浅层地热能资源丰富，但开发仍处于早期阶段，与风能、太阳能相比规模较小，浅层地热能通过地源热泵系统对建筑物进行供热、供冷，减少项目覆盖区域的供热和供冷（包括可能的新建锅炉和制冷机组）的化石能源消耗。同时，地源热泵系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若出现运行策略不当，易出现热平衡失调问题，建立本方法学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地源热泵项目运营方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认真做好地源热泵系统的运行策略，发挥地源热泵系统的最大使用效能，充分利用地热能，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
3 [bookmark: _Toc212652005]适用条件
[bookmark: OLE_LINK4]本方法学适用以下条件：
a)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_Hlk196772257][bookmark: OLE_LINK7]既有建筑物或新建建筑物建设的地源热泵系统，以及为区域提供供热供冷服务的含有地源热泵系统的能源站；
b) 地源热泵系统所有制冷装置使用的制冷剂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c) 本方法学适用地埋管地源热泵和地表水地源热泵利用浅层地热能项目；
d) [bookmark: OLE_LINK16]地源热泵系统设计和实施必须符合现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并且按照浅层地热能项目要求在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
e) 本方法学不适用地下水地源热泵项目。
[bookmark: OLE_LINK17]纳入全国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年度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企业和纳入上海市碳排放配额管理单位名单的企业，不适用本方法学。
4 [bookmark: _Toc152942426][bookmark: _Toc212652006]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方法学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方法学：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bookmark: _Hlk145147594]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方法学。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32224 热量表
JJG 225 热量表检定规程
DL/T44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JJG 596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
DL/T1664 电能计量装置现场校验规程
DGJ08-107-201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CDM AM0072地热资源取代化石燃料用于空间供暖（Fossil Fuel Displacement by Geothermal Resources for Space Heating）
5 [bookmark: _Toc152942428][bookmark: _Toc212652007]术语和定义
5.1 
既有建筑 Existing buildings
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或具有房屋产权的建筑。
5.2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2]新建建筑 New buildings
从基础开始建造的建设项目或原有基础很小，经扩大建设规模后，其新增固定资产价值超过原有固定资产价值三倍以上，并需要重新进行总体设计的建设项目。
5.3 [bookmark: OLE_LINK18]
浅层地热能 Shallow geothermal energy
是指地表以下一定深度范围内（一般为恒温带至200m埋深），温度低于25℃，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具备开发利用价值的地球内部的热能资源。浅层地热能是地热资源的一部分。
[来源：DZ/T 0225-2024，4.1]
5.4 
地源热泵系统 Ground-source heat pump system
以岩土体、地下水或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由热泵机组、地热能交换系统、热泵机房辅助设备组成的冷热源系统。根据地热能交换系统形式的不同，地源热泵分为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
[bookmark: OLE_LINK5][来源：GB 50366-2009，2.0.1，有修改]
5.5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system with buried pipes
供传热介质与岩土体换热用的，由埋于地下的密闭循环管组构成的换热器，将交换的热量提供给地源热泵机组，向建筑物供冷或供热的系统。包括地埋管换热器和地源热泵机组。
[来源：GB 50366-2009，2.0.7，有修改]
5.6 
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 Surface water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system
以地表水作为低位热源，通过直接抽取或者间接换热的方式，把交换的热量提供给地源热泵机组，向建筑物供冷或供热的系统。
[来源：GB 50366-2009，2.0.13，有修改]
6 [bookmark: _Toc212652008][bookmark: _Toc152942429]核算边界
5.1 项目边界
地源热泵系统供热和供冷的项目边界包括地埋管或地表水的循环换热取水管和地源热泵机组，以及项目所在区域中项目替代的既有或拟建的供热、供冷设施。因项目监测安装的热量计和电能量计等监测仪表包括在项目核算边界内。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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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项目核算边界


5.2 温室气体排放源
具体为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地源热泵系统，核算边界内涉及的温室气体种类如表1所示：
表1 项目边界内选择或不选择的温室气体种类以及排放源
	温室气体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选择
	理由

	基准线情景
	项目替代所在区域的其他供热、供冷装置（包括可能的新建供热、供冷装置）消耗电力产生的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bookmark: _Hlk207014448]
	
	CH4
	否
	次要排放源，为了简化和保守起见，可予以忽略。

	
	
	N2O
	否
	次要排放源，为了简化和保守起见，可予以忽略。

	项目情景
	项目运维电力消耗产生的排放
	CO2
	是
	主要排放源。

	
	
	CH4
	否
	次要排放源。

	
	
	N2O
	否
	次要排放源。


[bookmark: _Toc152942430]5.3 项目计入期与核算期
项目计入期为可申请项目减排量登记的时间期限，最早可追溯到项目申请方申请登记的上一个自然年，具体期限由方法学主管部门另行规定。项目计入期须在项目寿命期限范围内。
7 [bookmark: _Toc212652009]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152942431]6.1 合规性说明
使用本方法学的地源热泵减排项目，其建设和运行应符合国家《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366 – 2009）和上海市《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标准》（DG/TJ08 - 2119 – 2021）等国家和地方标准、政策、法规要求，且项目按照关于印发《上海市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发改规范[2023]2号）要求在相关部门进行浅层地热能项目备案登记。
[bookmark: _Toc152942432]6.2 普惠性说明
[bookmark: OLE_LINK1]上海市浅层地热能分布广泛，资源禀赋优越区面积占全市陆域面积的99%。截至2020年底，上海市浅层地热能建筑应用规模超1750万平方米，“十四五”期间，力争全市新增浅层地热能供热或供冷面积500万平方米以上。至2035年，全市浅层地热能供热或供冷面积在2025年基础上力争再新增1000万平方米。地源热泵技术成熟，应用范围包括居住建筑、办公建筑、学校和医院等公共建筑，具有较好的可推广性，因此具有普惠性基础。
[bookmark: _Toc152942433]6.3 额外性说明
浅层地热能的利用是构建现代可再生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家和上海市推荐的节能减排技术，上海市为推动地热能的利用，推出了关于印发《上海市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发改规范【2023】2号）和关于印发《上海市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发改规范【2021】5号）等相关政策，明确对地热应用项目进行推广和资金扶持。地源热泵作为技术成熟的地热能利用技术，存在投资建设成本和运维成本高的因素，存在因技术和投资风险带来的障碍。符合本文件适用条件的项目，其额外性免予论证。
[bookmark: _Toc152942434]6.4 唯一性说明
为避免重复申请减排量、保证减排量核算的准确性，申报主体应确保报送数据的真实性、唯一性，并说明项目实现数据准确性的技术手段。
申报主体应提供减排量未重复申报承诺书，承诺项目申请的减排量未在其他减排交易机制下（如CCER、CDM、VCS和GS等）获得签发。
8 [bookmark: _Toc152942248][bookmark: _Toc152942437][bookmark: _Toc152942243][bookmark: _Toc152942436][bookmark: _Toc152942244][bookmark: _Toc152942245][bookmark: _Toc152942247][bookmark: _Toc152942246][bookmark: _Toc152942438][bookmark: _Toc152942439][bookmark: _Toc152942441][bookmark: _Toc152942440][bookmark: _Toc152942442][bookmark: _Toc212652010]减排量核算
[bookmark: _Toc152942443]7.1 基准线情景说明
本文件规定的项目基准线情景为：
a) 项目的外供热量基准线情景
项目的外供热量由既有或拟建的电力驱动的空气源热泵机组供热设施（与区域供热管网连接或直接与热用户连接）替代生产。
b) 项目的外供冷量基准线情景
项目的外供冷量由既有或拟建的电力驱动的离心式冷水机组供冷设施（与区域供冷管网连接或直接与冷用户连接）替代生产。
[bookmark: _Toc152942444]7.2减排项目情景说明
本文件规定的减排项目情景为，在核算边界范围内，地源热泵系统作为供热和供冷设施为既有建筑物和新建建筑物供热、供冷，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在项目运行过程中，消耗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为项目排放。
[bookmark: _Toc151727814][bookmark: _Toc151728367][bookmark: _Toc151728123][bookmark: _Toc151728082][bookmark: _Toc151727813][bookmark: _Toc151727846][bookmark: _Toc151728368][bookmark: _Toc151727847][bookmark: _Toc151728124][bookmark: _Toc151728081][bookmark: _Toc152942445]
7.3 基准线排放计算
基准线排放量按公式（1）计算：

式中：（1）

	  
	——
	第y年，基准线的总排放量（tCO2e/yr）；

	
	——
	[bookmark: OLE_LINK26]第y年，项目供热产生的排放量（tCO2e/yr）；

	
	——
	第y年，项目供冷产生的排放量（tCO2e/yr）；


7.3.1供热产生的基准排放量
[bookmark: _Hlk198919335]供热产生的排放量按公式（2）计算：（2）


式中：
	
	——
	第y年，项目供热产生的排放量（tCO2e/yr）；

	
	——
	第y年，项目的供热总量（GJ）；

	
	——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
	空气源热泵系统供热冷性能系数（w/w）；

	
	——
	MWh转换为GJ。


7.3.2  供冷产生的基准排放量
[bookmark: _Toc152942447]供冷产生的排放量按公式（3）计算：

式中：（3）

	
	——
	第y年，项目供冷产生的排放量（tCO2e/yr）；

	
	——
	第y年，项目的供冷总量（GJ）；

	
	——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
	离心式制冷机组系统性能系数（w/w）；

	
	——
	MWh转换为GJ。


[bookmark: _Toc152942448]7.4项目情景排放计算
项目情景下的排放量包括项目边界范围内，项目运行消耗的电网电力排放，以满足建筑物的供热和供冷需求。排放量按公式（4）计算：
[bookmark: _Hlk196774528]  式中：
	
	——
	第y年，项目排放量（tCO2e/yr）；

	
	——
	第y年，地源热泵系统的下网电量（kWh）；

	
	——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
	kWh转为为MWh。


[bookmark: _Toc152942450]（4）

[bookmark: _Toc152942451]7.5减排项目泄漏计算
因项目活动不存在泄漏问题，因此本方法学免除考虑泄漏。
[bookmark: _Toc152942452]7.6减排量核算
减排量按照公式（5）计算：（5）

[bookmark: _Hlk196774770]
式中：
	
	——
	第y年，项目的减排量（tCO2e/yr）；

	
	——
	第y年，基准线总排放量（tCO2e/yr）；

	
	——
	第y年，项目排放量（tCO2e/yr）；


9 [bookmark: _Toc152942455][bookmark: _Toc212652011]数据来源与监测
[bookmark: _Toc152942456]8.1事前确定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事前确定的数据和参数需定期更新。具体数据和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2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参数1
	

	描述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值
	见附录A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bookmark: _Hlk196769979]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公布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

	测量方法和程序
	-

	监测频率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QA/QC程序
	-

	其他说明
	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为准


[bookmark: _Toc152942457]表3 空气源热泵系统供热性能系数
	数据/参数2
	

	描述
	空气源热泵机组的制热性能系数

	单位
	w/w

	数值
	3.3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bookmark: _Hlk210422481]默认值，参考国标强制标准《GB 19577-2024 热泵和冷水机组能效限度值及能效等级》4.2条中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机组能效等级指标中风机盘管型机组的1级能效等级指标

	测量方法和程序
	-

	监测频率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供热基准线排放量

	QA/QC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4 离心式制冷机组系统性能系数
	数据/参数3
	

	描述
	离心式制冷机组系统性能系数

	单位
	w/w

	数值
	4.6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bookmark: _Hlk210425069]默认值，参考上海市地方标准《DGJ08-107-2015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4.5.5条，离心式水冷机组的综合制冷性能系数限值（选取“名义制冷量CC＞2110kw”的数据）

	测量方法和程序
	-

	监测频率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供冷基准线排放量

	QA/QC程序
	-

	其他说明
	本参数的取值确定是根据上海市已建成的利用浅层地热能地源热泵项目为建筑物提供供冷服务，大部分建筑物的制冷量需求在2100kw以上。


8.2监测参数和数据
[image: ]项目需要监测和确定的参数和数据的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见表5-6，计量仪表安装位点等相关要求如图2所示。
图2 项目监测点布置示意图
表5 地源热泵系统提供的供冷/供热总量
	数据/参数4
	，

	描述
	第y年，地源热泵系统的供冷/供热总量

	单位
	GJ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使用热能计监测直接供热量、供冷量

	监测点要求
	地源热泵系统的输出端作为计量点

	监测仪表要求
	参照GB/T 32224 5.2 要求确定监测仪表的2级表及以上的准确度要求

	测量程序和方法要求
	详见8.3相关要求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监测原始数据每秒接入项目监测数据储存系统。每整点记录该小时热量/冷量，数据存入项目监测数据储存系统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量

	QA/QC程序
	热能表需按照JJG 225 7.6、JJG 1030 7.4等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规定的检定周期要求实施检定。监测仪表应在检定有效期内，且每年对监测仪表进行校准，定期维护监测仪表。热能表读数记录与热量结算凭证进行交叉核对，以确保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其他说明
	1.本方法学要求项目必须安装热能计。
2.热量表需定期检定、校准，按照《JJG 225-2024热量表检定规程》、《GB/T 32224 热量表》等国家标准或行业有关标准、规范执行。


表6 地源热泵系统的供热和供冷系统下网电量
	数据/参数5
	

	描述
	第y年，上海市电网输送至地源热泵系统项目的下网电量

	单位
	kWh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使用电能表监测获得

	监测点要求
	采用在并网协议中明确的下网计量点电能表进行监测，参照DL/T 825 6 安装要求进行安装

	监测仪表要求
	按照DL/T 448 6.2要求，Ⅰ类为0.2S级，Ⅱ、Ⅲ类为0.5S 级，Ⅳ类用户为1级，Ⅴ类用户为2级

	测量程序和方法要求
	详见8.3相关内容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至少每月记录一次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项目的排放量

	QA/QC程序
	按照JJG 313 5.5、JJG 314 5.5、JJG 596 6.6 和JJG 1165 6.4 等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规定的检定周期要求实施检定。监测仪表应在检定有效期内，且每年对监测仪表进行校准，定期维护监测仪表。电能表下网读数记录与下网电量结算凭证进行交叉核对，以确保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bookmark: _Toc152942458]8.3 项目实施及监测的数据管理要求
8.3.1 一般要求
项目业主应采取以下措施，确保监测参数和数据的质量：
a) 遵循项目申报阶段确定的数据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制定详细的监测方案；
b) 建立可信且透明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障体系；
c) 明确负责部门及其职责、具体工作要求、数据管理程序、工作时间节点等；
d) 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下网电量、供热量和供冷量等数据的监测、收集、记录和交叉核对。
8.3.2 计量装置的检定、校准要求
8.3.2.1项目使用的电能表在安装前应当由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者获得计量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依据JJG 313、JJG 314、JJG 596、JJG 1165 等相关规程的要求进行检定。在电能表使用期间，项目业主应委托具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按照现行有效的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每年对电能表进行校准，并且出具报告。
8.3.2.2项目使用的热能表在安装前应当由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获得计量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依据JJG 225 等相关规程的要求进行检定。在热能表使用期间，项目业主应委托具备CNAS 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按照现行有效的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每年对有关计量仪表进行校准，并且出具检定合格报告，并且每两次检定合格报告的时间间隔周期不能超过1年。
8.3.2.3 已安装的电能表、热能表等计量仪表发现以下情形时，项目业主应委托具备CNAS 资质的第三方计量技术机构在30 天内对计量仪表进行校准，必要时更换新的计量仪表，以确保测量数据的准确性：
a）计量仪表的误差超出规定的准确度范围要求；
b）零部件故障问题导致计量仪表不能正常使用。
8.3.3 数据管理与归档要求
8.3.3.1对于收集到的监测数据，项目业主应建立数据、信息等原始凭证和台账管理制度，妥善保管监测数据、电量结算凭证、热量结算凭证，以及计量装置的检定、校准相关报告和维护记录。台账应明确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及填报台账的相关责任人等信息。项目实施阶段产生的所有数据均应电子存档，在该减排项目最后一期减排量登记后至少保存10 年，确保相关数据可被追溯，且不可更改。
8.3.3.2项目业主应建立数据内部审核制度，定期对监测数据进行审核，电能表读数记录应与电量结算凭证或电网公司出具的电量证明进行交叉核对，热能表读数记录应与热量结算凭证进行交叉核对，确保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完整性符合要求。
8.3.4 数据精度控制与校正要求
计量器具出现未校准、延迟校准或者准确度超过规定要求情形时，应采取措施对该时间段内的数据进行保守性处理。电量、热量、质量等关键参数的保守性处理方式如下：
a）下网电量的处理方式：
——及时校准、但准确度超过规定要求：计量结果×（1−实际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未校准：计量结果×（1−准确度等级对应的最大允许误差）；
——延迟校准：延迟的时间段内按未校准情形处理。
b）热能表的处理方式：
——及时校准、但准确度超过规定要求：计量结果×（1−实际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未校准：计量结果×（1−准确度等级对应的最大允许误差）；
——延迟校准：延迟的时间段内按未校准情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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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2652013]附录A
（资料性）
电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表A.1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
	区域
	电力排放因子

	上海
	0.42 tCO2/MWh

	[bookmark: _GoBack]数据来自《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调整本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相关排放因子数值的通知》（沪环气〔2022〕34 号）。如相关因子更新，请以最新数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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